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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西省 2025 年能源转型与生态治理

风光示范基地总体方案

为落实全省能源工作会议部署，充分挖掘风电、光伏发电资

源开发潜力，高质量做好项目规划布局，协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

转型与生态治理修复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，加强我省

新能源发展战略性布局和系统性谋划，以采煤沉陷区、盐碱地、

沙地（以下简称“三类土地”）为重点，坚持新能源开发和生态环

境治理相结合，规划建设一批绿色、先进、经济、安全、高效的

省级大型风光基地项目，推动我省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为加

快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。

坚持集中布局、示范先行、要素协同，聚焦“三类土地”比较

集中的大同市、朔州市、忻州市、临汾市等区域，结合周边可利

用土地资源、电网汇集站规划等情况，规划建设 3-5 个省级能源

转型与生态治理风光示范基地，科学合理确定风电、光伏发电装

机规模，同步实施风光项目建设和生态治理，力争尽早建成投产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编制初步方案。各市能源局要优选项目投资主体，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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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示范基地初步方案并上报省能源局。方案应涵盖投资主体、基

地选址、建设规模、电力接入、技术路线、生态保护措施、投资

估算、经济效益分析等。

（二）确定基地规模。省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初步方案

审核，确定基地规模，将符合要求的示范基地呈报省政府审定。

（三）编制实施方案。各市能源局要按照确定的基地规模指

导项目主体编制实施方案并上报省能源局。实施方案应包括项目

选址及县级六部门支持意见等前期文件、汇集送出方案、建设进

度计划、技术先进性应用、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措施等。

（四）下达建设计划。省能源局组织有关部门、行业专家

对实施方案进行评审，对评审通过的示范基地下达建设计划。

（五）推进基地建设。各市能源局要建立月调度机制，按照

示范基地实施方案各阶段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，督促企业科学组

织项目建设，优化工作流程，合理安排建设工期，加强工程质量

管控，确保项目按期全容量并网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实施集约融合开发。聚焦“三类土地”及周边可利用土

地资源，实施规模化、集约化布局，示范基地规模原则上不得低

于 100 万千瓦，由近及远，应布尽布，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生

态环境保护修复相结合。各市能源局要监督项目单位落实生态修

复措施，推进采煤沉陷区、盐碱地以及沙地生态治理，改善区域

生态环境。

（二）推动高效组织实施。要坚持示范先行，优先选择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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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熟、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率先开展示范基地项目，形成可复制、

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和经验。各市要优先选择具备大型风光基地开

发经验，资金充裕、投资意愿强、诚信履约情况好的企业作为投

资主体。鼓励支持各市能源局按照新能源“标准地”的方式指导企

业开展前期工作，取得用地预审意见和市级电网公司出具的项目

接网初步意见。

（三）确保基地按期投产。基地项目须在下达建设计划 2

年内建成投产。已纳入建设计划的基地项目，全生命周期不得转

让。要做好要素协同，加强土地、资金、技术等要素支撑，实施

项目选址、汇集站、输送通道一体化布局，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和

工作，确保同步建成投产。


